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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鸿泉物联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持股5%以上股东协议转让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

 

 

杭州鸿泉物联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或鸿泉物联）于2023年2

月13日收到原持股5%以上股东北京北大千方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北大千方）

通知，获悉其协议转让公司股份事宜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 

一、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

2022年12月30日，公司收到持股5%以上股东北大千方的通知，北大千方与北

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千方科技）签署了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北大

千方拟将其持有的9,952,369股公司无限售流通股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千

方科技，占公司总股本的9.92%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信

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《关于持股5%以上股东协议转让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

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46）、《鸿泉物联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（北大千方）》、

《鸿泉物联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（千方科技）》。 

 

二、过户登记情况 

公司于2023年2月13日收到北大千方和千方科技的通知，双方已取得中国证

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《过户登记确认书》，过户数量9,952,369股，

本次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。 

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完成前后，交易双方的持股情况如下： 

 

 



股东名称 
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

持股总数（股） 持股比例（%） 持股总数（股） 持股比例（%） 

北大千方 9,952,369 9.92 / / 

千方科技 5,000,000 4.98 14,952,369 14.90 

合计 14,952,369 14.90 14,952,369 14.90 

 

三、其他情况说明 

1. 北大千方为千方科技的全资子公司，受千方科技实际控制，因此本次股

份转让系同一实际控制人下的股份转让。 

2. 本次权益变动符合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、《上市公

司股东、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、

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》、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、法规、部

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《杭州鸿泉物联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3.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权发生变更，也不存在损害上市公

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 

四、备查文件 

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《过户登记确认书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杭州鸿泉物联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3年2月1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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